
 

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標準表 

說明 一、依據大同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：每學期開學後加退選前向註課組提出申請 

系別 接受名額 修讀標準 

事業經營學系 不限 1. 申請資格：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。 

2. 修課規定：必修總學分 30 學分。 

必修課程 

30 學分 

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事業經營(一) 2 學分 

事業經營(二) 2 學分 

經濟學(一) 3 學分 

會計學(一) 3 學分 

統計學(一) 3 學分 

行銷管理 3 學分 

組織行為 2 學分 

財務管理 3 學分 

人力資源管理 3 學分 

策略管理 3 學分 

作業管理 3 學分 
 


